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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州牌办发〔2021〕25 号

重庆市万州区牌楼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年禁渔”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社区，街道相关办、所、执法大队，牌楼派出所，牌楼市

场监督管理所：

经街道研究，现将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年禁渔”工

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万州区牌楼街道办事处

2021年 4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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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年禁渔”
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重庆市万州区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我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

年禁渔”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

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年禁渔”已全面启动。为进一步做好

街道禁捕工作政策法规宣传，提升群众知晓率、参与度，有

效营造人人参与、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，结合街道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长江“十年禁渔”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

全局计、为子孙谋，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作出的重大决

策，是贯彻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方针和实施长江经

济带发展战略的重大任务，是有效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

生物多样化下降危机的关键之举，是改善长江生态环境的迫

切需要。全面落实“河长制”，有关社区、科室务必提高政

治站位，充分认识长江“十年禁渔”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重大

政治任务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把长江禁捕作为践行

初心使命的具体行动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

抓紧抓细抓实街道的长江禁捕退捕各项工作，确保“十年禁

渔”工作落实落地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以保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为目标，深入开展天然

河道禁渔管理工作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，增强全民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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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意识，实现禁渔期、禁渔区域内“水

上不捕、市场不卖、餐馆不做、群众不吃”的良好氛围。水

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水生生物资源良性循环利用，为推动

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

贡献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为强化禁渔工作组织保障，街道成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

“十年禁渔”工作领导小组。办事处主任王长万为组长，街

道副职领导骆常奎、程碧荣、廖永红、闫春龙、牌楼派出所

所长幸大林、牌楼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蔡素清为副组长，应

急办主任黄佐洪、执法大队杨大英、牌楼社区社区书记何小

燕、大河沟社区书记周相花、印盒石社区书记张登奎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执法大队，由杨大英负责日常工作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1.禁渔范围：长江北岸牌楼段、龙宝河西岸牌楼段

2.禁渔时间：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，至 2030 年 12 月

31 日 24 时止，实行全面禁捕。

3.禁渔内容：禁渔期间，禁止捕捞、销售、收购天然水

域渔获物，禁止生产、经销电、毒、炸鱼等渔具及从事电、

毒、炸鱼等违法渔事作业行为。

4.禁止在水生生物保护区垂钓。除水生生物保护区外，

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以及其他重点水域，每年 3 月 1 日至 6

月 30 日禁止垂钓，其他时间内禁止一人多杆、一杆多钩等

非娱乐性垂钓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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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高度重视，加大宣传力度

各社区要以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流域

十年禁渔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为重点，全面宣传禁渔

工作的重大意义、政策方针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应知应

会知识。结合本地实际，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营造禁渔的强

大声势，号召群众建立良好的群防群控氛围，确保禁渔宣传

到社区、到户、到人。

2.创新方式，确保宣传实效

各社区充分利用宣传标语、公告栏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

高频次宣传长江流域十年禁捕的重大意义。通过发放宣传手

册、张贴告知书等开展集中宣传、入户宣传。同时，要在重

点河段、菜市场等场所设立固定标语、举报箱，公布举报电

话（110、12315、58133867、58199110）。多方位、多角度

深入进行宣传，让广大干部群众明白为什么禁渔、如何禁渔，

变“要我禁”为“我要禁”。

3.分工明确，确保责任到位

街道、各社区河长及河道协管员要加大河道巡查力度，

做好日常巡查日志记录。应急办负责三无船舶清理整顿。牌

楼市场监督所做好市场、饭店、餐馆等场所的管理工作；牌

楼派出所要做到有报必抓，有抓必罚。通过街道、社区、相

关科室联合宣传和巡查为全面禁渔十年工作打下坚定基础。

万州区牌楼街道党政办 2021 年 4 月 7 日印发


